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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工作小組一致通過 2012年 10月 16日的會議記錄。 

 

 

II. 跟進坪洲診所興建升降機工程的事宜 

 

 2.  召集人請民政事務總署及利安工程顧問公司的代表簡介坪洲

診所興建升降機工程(“坪洲升降機工程”)的跟進情況。 

 

 3.  利安工程顧問公司(“顧問公司”)代表利用電腦投影片簡介工

程方案 1A及方案 1B的工程預算、路政署工程的參考資料，以及預

計推展時間表。 

 

 4.  民政事務總署(“民政總署”)代表補充，坪洲升降機工程的預算

費用是參考路政署相關工程的資料而估算。由於路政署負責的工程一

般在市區進行，而且會同時興建多部升降機，因而較在坪洲興建升降

機便宜，民政總署會盡力減少所需的工程費用。 

 

5.  小組成員提出的詢問及意見如下： 

 

(a) 升降機的安全最重要，不應“將貨就價”，並詢問可否早

日招標，以便盡快得悉工程造價。 

 

(b) 在本年 9 月 15 日舉行的地區設施委員會(“地管會”)會議

上，不少委員認為升降機工程預算費用過高，亦有委員建

議在坪洲尋找合適地方重置坪洲診所，希望小組重新考慮

有關建議。 



 

 

6.  召集人詢問醫院管理局(“醫管局”)是否需要一部可容納擔架

床的升降機(即方案 1B)。他表示，現時的工程預算與小組成員的預期

有差距，若重新考慮重置診所的建議，需時更長才能解決問題。因此，

他建議採用方案 1B，以便民政總署及早推展工程。 

 

7.  民政總署代表表示，現時預計的開工日期為 2015年 8月，他

認同及早推展工程，以免日後工程費用進一步上升。而現時的預計施

工期已非常緊迫，署方會盡快進行招標工作。 

 

8.  醫管局代表表示，該局希望有一部可容納擔架床的升降機。

在內部及使用者商討後，醫管局亦會接受一部只可供一般市民和輪椅

使用者使用的升降機。因此，醫管局對方案 1A 和方案 1B 都持開放

態度。 

 

9.  小組成員再提出以下的詢問及意見： 

 

(a) 興建升降機的工程費昂貴，憂慮地管會的地區小型工程撥

款是否足夠應付所需。區議會仍有不少工程在籌劃中，若

把大量資源投放在此項工程上，擔心其他議員未必會支

持，故詢問可否整合區議會及其他政府部門的資源，以進

行上述工程。 

 

(b) 若顧問費用是按工程費用計算，則工程費用較高，顧問費

便會相應增加，故質疑工程顧問費的計算方式是否合適。 

 

(c) 工程開辦費佔整項工程的建築費用 40%至 50%並不合

理。以大澳文物酒店興建斜行升降機工程為例，土建工程



 

及斜行升降機的費用，合共約 700多萬元，相信興建斜行

升降機會較興建直立式升降機便宜。建議採用方案 1B，

以便容納擔架床。 

 

10.  召集人表示，據他了解，若進行政府工程，運輸署一般會准

許承辦商利用吊車把建築物料由碼頭運往臨時工作地點。他詢問顧問

公司把建築物料拆散的原因，並建議考慮實際情況，以決定運送方

式。他樂意與顧問公司和運輸署商討有關事宜。 

 

11.  利安工程顧問公司代表表示，在地管會會議後，該公司已重

新計算所有工程細項的費用，而工程預算亦略為調低。他表示，參考

路政署及土木工程拓展署的資料後，預算工程開辦費約為 35%。在早

前進行土地勘察時，承辦商要先將探土機拆散，然後利用人手將探土

機和其他所需物料，由坪洲碼頭搬往臨時工作地點，預計未來的建築

物料亦需要拆散，方可運往臨時工作地點。 

 

12.  貝鐳華顧問有限公司代表補充，一般的工程開辦費約為

15%。但由於臨時工作地點距離坪洲碼頭約 200公尺，承辦商要把建

築物料拆散，以人手搬運至臨時工作地點，然後重新整合。在考慮上

述情況，以及參考路政署的資料後，因此釐訂工程開辦費為 35%。此

外，路政署在 2014年 6年批出一份在市區路旁興建 8部升降機的合

約，平均每部升降機約為 1,400多萬元。由於坪洲遠離市區，而且只

興建一部升降機，不論如何減省建築費用，預計整項工程費用亦會超

過 1,000萬元。 

 

13.  小組成員質疑顧問公司計算工程開辦費的方法，建議該公司

分項列出工程費用，以及備用款項。此外，坪洲診所升降機和路政署

在行人天橋興建升降機的工程範圍有所不同，後者包括興建升降機、



 

連接的行人天橋和行人天橋改善工程，故兩者難以互相比較。 

14.  貝鐳華顧問有限公司代表表示，現時的工程預算是根據工程

師所提供的圖則，依照市價計算。他備悉小組成員對工程開辦費的意

見，並表示該公司是根據工程師所提供的資料，計算建築物料的重

量，訂出約 35%的工程開辦費，並沒有誇大預算。 

 

15.  小組成員再提出以下的詢問及意見：  

 

(a) 工程地點會否較適宜興建斜行升降機，希望顧問公司參考

有關資料，重新研究興建斜行升降機的可行性。 

 

(b) 民政總署多次強調現時的工程預算與由路政署所進行的

升降機工程價錢相若，但工程預算高昂，小組成員難以接

受。他認為應按實際情況估算升降機工程的造價。 

 

16.  召集人希望顧問公司考慮小組成員的意見，重新研究興建斜

行升降機的可行性和估算工程費用。他表示，若興建斜行升降機，希

望醫管局考慮日後的維修保養。 

 

17.  利安工程顧問公司代表表示，該公司曾在早前的地管會會議

上匯報，根據承建商資料，斜行升降機機身費用由 460多萬至 500多

萬元不等。而承建商亦提供興建斜行升降機所需的建築工程圖則，顧

問公司則利用有關圖則計算所需的預算。 

 

18.    小組成員再提出以下的詢問及意見： 

 

(a) 關注地管會的地區小型工程撥款是否足夠承擔整項工程

費用，希望離島民政事務處(“民政處”)協助尋找更多資



 

源，以便及早開展工程。建議召集人與民政處商討，可否

分開在兩個財政年度支付有關工程費用。 

 

(b) 顧問公司不應單以承建商所提供的圖則，評估斜行升降機

的費用，應考慮不同的方法，以便重新考慮斜行升降機的

可行性。 

 

19.  召集人表示，每年地管會所獲撥款只有約 1,000 萬元，難以

承擔 2,100萬元的工程費用。他詢問民政處可否向民政總署申請額外

撥款，以便推行工程。 

 

20.  離島民政事務處代表表示，在過去兩個財政年度，地管會每

年獲得約 1,100萬元撥款，以進行地區小型工程，而工程費用不一定

在同一財政年度支付。如有需要，民政處會與民政總署商討，研究可

否額外增加離島區議會的撥款額，以便有足夠資源進行相關工程。 

 

21.  小組成員再提出以下的詢問及意見： 

 

(a) 民政總署每年均有中央預留撥款，希望民政處向民政總署

申請額外撥款，用以推行升降機工程，以免影響其他工程

的推展。 

 

(b) 若重新考慮重置診所的建議，估計需時更長，希望民政總

署及早展開招標工作，讓小組成員得悉工程的實際費用。

建議採納方案 1B，以便容納擔架床。 

 

22.  民政總署代表表示，該署將會承擔是項工程的顧問費用。按

現時的工程預算計算，地管會約需支付 1,800萬元。 



 

 

23.  小組成員請民政總署及顧問公司在會後繼續商討興建斜行升

降機的可行性及造價。他請顧問公司及早提供工程時間表，以便民政

處向民政總署申請額外撥款。 

 

24.  召集人請民政總署在會後回覆，若按現時的工程預算計算，

地管會實際所需支付的款額為何。他希望民政處向民政總署申請額外

撥款，亦請顧問公司將斜行升降機的資料轉交醫管局，以便該局考慮

日後的維修保養工作。 

 

25.  離島民政事務處代表表示，若有確實的工程預算及預計的現

金流，並獲地管會通過，民政處將與民政總署商討申請額外撥款的事

宜。 

 

(會後註： 坪洲診所興建升降工程(IS-DMW-175)方案 1B 的總項目估

算約為 2,140萬元，當中建造工程費用約 1,740萬元，將由

離島區議會的地區小型工程撥款支付，而顧問費用及駐地

盤工程監督費用合共約 400 萬元，則由民政總署的中央預

留撥款支付。) 

 

 

III.  下次開會日期 

 

  26.  下次會議日期將另行通知。 

 

-完- 


